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111年度「家庭教育專業人員」甄選簡章 
一、 徵才機關：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二、 職稱：家庭教育專業人員 

三、 名額：1名 

四、 性別：不限 

五、 薪資：每月新臺幣 36,316元。 

六、 工作項目：  

(一) 辦理家庭教育相關業務。 

(二)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本中心得依實際業務需求彈性調配錄取人員工作內容) 

七、 徵才時間：111年 8月 6日至 111年 8月 26日。 

八、 工作地點：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321號 4樓。 

九、 工作時間：依市府規定時間辦理，並須配合假日活動調整。 

十、 資格條件： 

(一) 國內外大學畢業。 

(二) 具備教育部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證明書。 

(三) 具高度工作熱忱、耐心、責任感及團隊合作精神，具溝通協調能力，

並能配合本中心假日活動調配工作。 

(四) 業務涵蓋本市各區，備有交通工具者尤佳。 

(五) 中華民國國民，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迴避任用、第 28 條不得

任用及其他法令規定不得任用情形者。 

(六) 本中心屬中央疫情流行指揮中心強化疫苗接種健康管理規範之24類

場所(域)，應徵本中心工作人員於到職日應符合下列規範： 

1. 應完整接種 3劑 COVID-19疫苗(已接種 3劑疫苗且滿 14天)。新

進人員於首次服務前倘未完整接種 3劑疫苗者，應提供自費 3日

內抗原快篩(含家用快篩)或 PCR檢驗陰性證明。 

2. 倘曾為 COVID-19 確診個案，且持有 3 個月內由衛生機關開立之

解除隔離通知書者，可暫免檢具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惟應

於解除隔離滿 3 個月後，依時程儘速完成接種 3 劑 COVID-19 疫

苗。新進人員並應於首次服務前，提供自費 3 日內抗原快篩(含

家用快篩)或 PCR檢驗陰性證明，爾後每週 1次自費抗原快篩(含

家用快篩)或 PCR檢驗，直到完整接種 3劑疫苗為止。 

3. 倘經醫師評估且開立不建議施打 COVID-19疫苗證明(即接種疫苗

前，經醫師確認對國內所有授權使用的 COVID-19 疫苗皆有接種

禁忌或曾發生嚴重不良反應，評估不建議接種者)或個人因素無



法施打者，新進人員應於首次服務前，提供自費 3日內抗原快篩

(含家用快篩)或 PCR檢驗陰性證明，始得提供服務，爾後須每週

1次自費抗原快篩(含家用快篩)或 PCR檢驗陰性證明。 

十一、 應徵方式： 

(一) 有意至本中心服務者，請於 111年 8月 26日 17:30前備妥下列文件，

以 A4紙張格式依序裝訂逕送或掛號郵寄「800005高雄市新興區民生

一路 321 號 4 樓 家庭教育中心收」，信封上請註明「應徵家庭教育

專業人員」字樣，逾期恕不受理（以郵戳為憑，郵局請一律以「掛

號」寄送，如以平信郵遞，致發生遺失或延遲送達，責任自負）。 

1. 附件表 A「報名表」。 

2. 附件表 B「履歷表(附照片)」。 

3.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男性須加繳退伍令或免服役證明)。 

4.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5. 教育部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證明書影本。 

6. 相關技術證照、語文證照、工作經驗證明影本。 

※註 1：影本部分請註明「與正本相符」並簽章。 

※註 2：「工作經驗證明」係指政府機關、學校與事業單位(含公

民營事業機構、法人、團體等)開具之服務、在職或離職證明文

件(聘僱或勞動契約書不可代替工作經驗證明文件)，並須載明

「工作期間起訖時間」，另「勞保資料明細表」為勞保加退保紀

錄，不可代替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二) 資格條件經書面審查合格者，擇優電話通知面試，證件不全、不合

格或未獲遴用者，不另行通知，所繳資料恕不退件。 

十二、 甄選： 

(一) 方式：面試 100%，項目含儀態(含舉止、態度及禮貌)20%、應對能力

(含語言及肢體表達)30%、專業知識及學經歷 50%。 

(二) 面試順序及時間：依公告面試名單依序面試，每人以 8至 10分鐘為

原則。 

※註：面試當日請持國民身分證正本或具有照片之證件完成報到。 

十三、 錄取標準：依面試之總分序位排名，正取 1名，備取 2名，總平均分數

未達 70 分者不予錄取，錄取名單公告於本中心網站，錄取人員由本中心

另行通知報到(如正取人員無法於指定期限內到職，視同放棄，將由備取

人員依序遞補)。備取人員備取資格自甄選結果公告翌日起算 6 個月內有

效，可依序遞補本次公開甄選職缺或後續職務相同、性質相近之職缺。 
十四、 本職缺為教育部 111年專案補助人事費進用，進用期程為 111年實際報

到日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一年一約，次年度續約與否依教育部經費

補助情況及錄取人員業務表現另簽訂契約，如績效不彰得予中止契約，不



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 

十五、 若有相關問題請洽本中心黃小姐，聯絡電話：（07）7409350#16。 

十六、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表 A：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111年度「家庭教育專業人員」甄選報名

表 

 

甄試號次 
由用人機關填寫 

 

 

姓      名  

    照片粘貼處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行動電話： 

E-mail 
 

 

審查 

結果 
資格條件 

□符合資格 

□不符合資格，原因: 

審查人簽章: 

 



本 資 料 建 立 日 期 111年度「家庭教育專業人員」 履 歷 表 
民國    年    月    日 

姓名  
性

別 

 

緊

急

通

知

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照片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住址  護照號碼 
 

戶籍地 

省            縣 

市            市 電話  

外國國籍(如無

外國國籍，請註

明「無」) 

 

通訊處  

學歷 

學校名稱 畢業或肄業 年限 證件 

訓練 

訓練名稱 訓練機關 年限 證件 

        

        

        

專長 

專長名稱 認證機關 生效日期 證照名稱 

經歷 

服務機關 職稱 待遇 到職日期 

        

        

        

兵役 
役別 軍種 兵科 軍階 起訖年月     

         

家屬 

稱謂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職業 

    

    

    

表 B：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111年度「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履歷表 



簡 

要 

自 

述 

 

 

 

 

 

 

 

 

 

 

 

 

 

填表人 (簽名蓋章) 

 


